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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 總務處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 總務會議 會議紀錄 

會議名稱：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總務會議 
會議時間：107 年 04 月 03 日(星期二) 下午 1 時 30 分 
會議地點：積中堂第一會議室 
主    席：歐總務長昱廷 
出席人員：賴副校長淑玲、林教務長群博、吳學務長嘉生、莊研發長淑婷、陳主任玫玉、王

院長冠閔、劉院長國成、劉主任柏伸、蔣主任博欽、廖盈絜同學、黃雨豪同學 
列席人員：吳組長茂德、賴組長崇仁、洪組長銘吉、賴組長弘程 
請假人員：鄢主任武誠、陳主任嘉康 

記  錄：黃于珊 

壹、 會議開始 

壹、 主席報告 

略。 

貳、 總務處各組業務報告 

【事務組】賴組長崇仁 

工作報告： 
一、 107.02.26 完成專兼任教師及教職員員工汽機車證申請。 
二、 107.02.27 完成僑光館前路燈更換 LED 燈工程。 
三、 107.02.27 完成雁閣樓學生宿舍 2 樓~4 樓 2、4 區衛浴整修工程。 
四、 107.03.02 完成填報 106 年度學校獎補助採購案自評表。 
五、 107.03.07 完成圖書館空調箱節能系統更新工程及空調箱維修。 
六、 107.03.12 完成健康中心常用藥品耗材比價作業。 
七、 107.03.13 完成校區無障礙電梯管制系統維修及建立連網系統。 
八、 107.03.16 完成僑光館及觀餐門禁系統維修及移位。 

工作計畫： 
一、 預計 4 月辦理西校門旁圍牆修改工程。 
二、 預計 4 月辦理行流系 AI 專業教室建置工程施工案。 
三、 預計 4 月辦理校區供水系統用水量資料系統修復案。 
四、 預計 4 月辦理執行全校各排水道、排水口暢通清理及消毒工作。 
五、 預計 4 月辦理清源樓 5 樓一般教室照明燈更換 LED 燈節能評估案。 
六、 預計 4 月辦理持續加強執行校園環境防病蟲害與化糞池水肥抽運等相關作業。 

事務組長：本校西校門僑大路、僑大三街口抵價地將於 4/11 辦理點收，交予本校使用。依指 
          示整理成機車停車場，到時候要透過管道勸導學生，可把周遭違停的機車停至裡 
          面，改善附近的停車秩序。 

總務長：目前已機車停車為主。 

【文書組】洪組長銘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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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 
一、 107.04.02 完成 106 年 3 月份公文收文稽催統計表，收文總件數 1,216 件，逾期歸

檔公文 4 件，如期歸檔公文 1,212 件，公文歸檔率 99.67%，平均結案 1.26 天。(執
行期間：107.03.01～03.31) 

【出納組】賴組長弘程 

工作報告： 
一、 107.02.26 辦理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費減免差額收費作業。 
二、 107.02.26 辦理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費就學貸款差額收費作業。 
三、 107.02.26 辦理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生住宿費及保證金收費作業。 
四、 107.02.27 辦理 106 學年度第 4 學期提前暑修人工選課收費及退選退費作業。 
五、 107.03.20 上傳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生已繳學雜費資料至校務行政系統。 

工作計畫： 
一、 預計 107.04 提供學雜費帳戶入帳金額與人數資料送會計室入帳。 
二、 預計 107.04 辦理 107 學年度各類招生考試報名費收費作業。 
三、 預計 107.04 辦理退還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生溢繳學雜費。 
四、 預計 107.04 辦理出納組財產盤點及報廢事宜。 

【保管組】歐組長昱廷 

工作報告： 
一、 107.02.27 完成 107 學年度校內款資本門落會計項目作業。 
二、 107.03.02 完成技專資料庫填報作業。 
三、 107.03.09 完成 106 年度獎補助款運用績效自評表填報作業。 
四、 107.03.21 完成開放校內同仁選購已報廢物品相關作業。(3.14～3.21) 

（一）選購期間：3.14～3.16。（二）繳費日期：3.21。 
五、 107.03.22 完成報廢物品變賣所得入帳作業。 

工作計畫： 
一、 預計辦理 106 學年度全校財產盤點及報廢作業。(3.1～5.18) 

(一) 107.3.01 發送 106 學年度全校盤點暨報廢通知。(3.1～3.28 異動移轉) 
(二) 107.3.28 完成異動移轉單催繳、登錄、補發財產標籤作業。 
(三) 107.4.02 發送 106 學年度全校財產抽盤通知。 
(四) 107.4.13 完成 106 學年度全校財產盤點單製作。 
(五) 107.4.16 發送 106 學年度全校財產盤點暨報廢申請通知。(4.16～5.18) 
(六) 107.4.16～4.20：抽盤創設系。 
(七) 107.4.23～4.27：抽盤採編組。 
(八) 107.4.30～5.04：抽盤旅展系。 
(九) 107.5.07～5.11：抽盤國貿系。 
(十) 107.5.07～5.18：抽盤教發中心。 
(十一) 107.5.04 前將 106 學年度全校報廢彙總表上簽。 
(十二) 107.5.14 催收未繳回之盤點單及報廢申請單。 
(十三) 107.6.11 前彙整 106 學年度全校盤點結果表上簽。 

二、 預計 107.05 辦理 106 學年度報廢彙總表續陳董事會議作業。 

保管組長：鼓勵大家可至保管組選購報廢財產，可增加學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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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文書組 
案由：請審議「僑光科技大學文書處理暨檔案管理規則」法規修訂案。 
說明： 
一、 原呈報主管為主任秘書，予以刪除，改呈報主管為校長及副校長。 
二、 法規對照表如附件 1，修訂之法規全文如附件 2。 

決議：照案通過。 

肆、 臨時動議 

總務長：現因工友人力不足，這學期已引進外包人力支援，希望能讓環境變得更乾淨整

齊，衛生紙則採取固定時間星期一跟星期四補充，洗手乳則是沒了就補，如發

現沒有，請向事務組反應，會請工友補齊。 

伍、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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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僑光科技大學 法規制、修訂對照表 

提案單位 總務處文書組 提案日期 107 年 03 月 07 日 

法規名稱 僑光科技大學文書處理暨檔案管理規則 

法規類別 
□新制訂(請敘明新制訂意見說明) 

█修  訂(請註明條款，修訂處加框處理，並敘明修訂意見說明)以上

全文法規章則附於表後 

 

修訂條文（請加框線） 
(請註明條款，新制訂條文免加框線) 

現行條文（請加底線） 
（新制訂者請將此欄刪除） 

制、修訂意見 
（請加以說明） 

第 五 條 
一、… 
二、 

分文程序：本校公文應經文書

組收文登錄後，經文書組組長

分文至單位登記桌，再由單位

登記桌分由承辦人員簽辦。單

位登記桌收文後，如發現該文

非該單位業務，應敘明理由，

經該單位主管認可後退回文

書組改分發。如遇分文爭議，

相關單位應先行協調；若協調

無結果，由文書組陳請校長裁

決。 

第 五 條 
一、… 
二、 

分文程序：本校公文應經文書

組收文登錄後，經文書組組長

分文至單位登記桌，再由單位

登記桌分由承辦人員簽辦。單

位登記桌收文後，如發現該文

非該單位業務，應敘明理由，

經該單位主管認可後退回文

書組改分發。如遇分文爭議，

相關單位應先行協調；若協調

無結果，由文書組陳請主任秘

書裁決。 

修正部份文字。 

第 五 條 
六、… 

七、決行程序：如來文簽辦，

視來文性質，校長、副校長及

一級主管得決行。如發文簽

辦，原則由校長決行，例外得

由副校長為之。 

第 五 條 
六、… 

七、決行程序：如來文簽辦，

視來文性質，校長、副校長、

主任秘書及一級主管得決

行。如發文簽辦，原則由校長

決行，例外得由主任秘書為

之。 

修正部份文字。 

第 六 條 
公文核定之層次，以校長為第

一層；副校長為第二層；教

學、行政單位一級主管為第三

層。 

第 六 條 
公文核定之層次，以校長為第

一層；副校長及主任秘書為第

二層；教學、行政單位一級主

管為第三層。 

修正部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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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法規全文 

僑光科技大學文書處理暨檔案管理規則 
民國 103 年 6 月 25 日總務會議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僑光科技大學(下稱本校)為確保公文品質，提升公文效率，並確實管理檔

案，特依據檔案法、行政院秘書處文書處理手冊及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

員會文書流程管理作業規範訂定本規則。 

第  二  條  文書處理係指文書自收文或交辦起，至發文、歸檔止之全部流程。 

本辦法所稱文書，指處理公務或與公務有關，不論其形式或性質如何之ㄧ

切資料。凡本校與機關或本校與人民往來之公文書，本校內部通行之文書，

以及公文以外之文書而與公務有關者，均包括在內。 

第  三  條  檔案管理係指檔案之點收、整理、保管、檢調及維護。 

第二章 文書處理 

第  四  條  為響應政府環保政策，提升本校行政效能，本校之公文收發流程，以電子

公文系統處理。 

機密文件之處理，以電子公文系統建立文號後，主旨標記「密不錄由」，另

以紙本作業。 

機密文件之簽擬、陳核，應儘量減少處理人員層級及程序。機密文件之持

有及複製，除辦理該業務者外，以經單位主管以上人員同意者為限。 

第  五  條  文書處理有收文、分文、擬辦、核稿、會稿、閱稿、決行及發文程序，應

符合下列規定： 

一、收文程序：電子公文或紙本公文，均由總務處文書組(下稱文書組)收

文。非辦公時間由值勤人員收件；如所收之文件具有時效性或急迫性，

應即送交文件之主管單位或通知文書人員收辦，以免耽誤。 

二、分文程序：本校公文應經文書組收文登錄後，經文書組組長分文至單

位登記桌，再由單位登記桌分由承辦人員簽辦。單位登記桌收文後，

如發現該文非該單位業務，應敘明理由，經該單位主管認可後退回文

書組改分發。如遇分文爭議，相關單位應先行協調；若協調無結果，

由文書組陳請校長裁決。 

三、擬辦程序：承辦人員收辦公文時，應立即至公文線上簽核系統簽辦，

並負公文全程之責。單位主管核閱公文後，循行政程序送陳或送會簽

核。 

四、核稿程序：由單位長官核稿。如勾勒、添註、修改過多時，得退回承

辦人員擬辦。 

五、會稿程序，有先會與後會： 

(一)先會：以先會為原則。會稿同辦稿，會簽後回原承辦單位續辦。

文稿經會簽即係同意，會簽單位應共同負責；會稿如有不

同意見時，單位間應主動協調，必要時可簽請校長裁決。 



 

8 

(二)後會：通知性、非政策性之文稿，得先發後會。 

六、閱稿程序：長官應負責審閱簽稿相符、前後案連貫、應會單位已會齊，

公文內之程式、數字、名稱、標點符號及引用法規條文等均正確。文

字通順、措詞恰當、無錯別字、簽名蓋章均已齊全等。 

七、決行程序：如來文簽辦，視來文性質，校長、副校長及一級主管得決

行。如發文簽辦，原則由校長決行，例外得由副校長為之。 

八、發文程序：一般公文之發文，以電子交換為原則；受文者無電子交換

機制，或公文附件為實體、需用印者採紙本郵寄。機密公文之發文，

由承辦人親送，或使用雙封套，用掛號函寄。 
第  六  條  公文核定之層次，以校長為第一層；副校長為第二層；教學、行政單位一

級主管為第三層。 
第  七  條  公文處理時效區分為最速件、速件及普通件；但來文定有簽復期限或特別

文件者，依其限期內辦結。 

一、最速件：隨到隨辦，一日內辦畢。 

二、速件三日內辦畢。 

三、普通件六日內辦畢。 

第  八  條  承辦人員收到公文時，應依期限辦理，辦畢立即結案歸檔。如公文屬重要

者，應自行備份保存。 

公文逾期未歸檔，文書組應填具公文稽催單稽催，承辦人員接獲稽催單後，

應即答覆並儘速結案。 

文書組應按月製作公文稽催統計表；如有必要時，並提交行政會議公布。 

為確保使公文依期限處理，應實施公文查詢。除承辦人自我查詢外，校長、

單位主管、文書人員均應適時查詢。 

第  九  條  屬本校內部通報性質之公文，依據行政院所定之文書簡化原則，得利用本

校內部網路，登載發佈於電子布告欄或以電子郵件方式告知。 

第  十  條  電子公文系統登記桌異動申請，應由原登記桌以「僑光科技大學電子公文

系統登記桌異動申請單」向文書組申請。 

第  十一  條  校內公文簽辦程序，準用本章之相關規定。 

已簽辦且有文號之公文，如有正當理由不續行辦理，應由承辦人以「僑光

科技大學電子公文系統銷號申請單」向文書組申請。 

第三章 檔案管理 

第  十二  條  本校實施電子公文系統前之檔案管理，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依本校檔案分類目錄表，將已複閱過之公文依檔案之類、目、案分妥，

並裝訂成冊，放置於檔案室典藏。 

二、檔案之保存年限，應依其性質及價值，區分為永久保存或定期保存。 

三、凡案件可為將來之引證者，須永久保存，列為永久檔案。例如：機關

設立、學校沿革紀錄、立案及財團法人變更登記、印信鈐模、學籍表

報、組織規程、重要法規等公文。 

四、凡案件有參考價值之例行文件，列為定期保存，保存年限十年，由權

責單位保存。例如：人事任免、考核、獎懲、遷調，校地購置及徵收、

校地租用、校產管理及移轉、建築工程發包合約等。 

五、為維護檔案安全及完整，避免檔案受損、變質、消滅、失竊等，應採

行必要之防護措施，並對已受損檔案立即進行修護。 

六、檔案之調閱：調閲人應填寫調閱檔案登記簿借調，並於使用後立即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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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 

七、可銷燬之案件，由文書組造具銷毀清冊二份，送承辦單位審閱並陳校

長核准後，再會同總務長焚化銷燬之。 

第  十三  條  本校實施電子公文系統後之檔案，以電磁記錄儲存於電子設備。 
檔案調閱於電子公文系統處理。 

第一項電子設備，由本校資訊中心協助管理維護。 

第四章 附則 

第  十四  條  各單位人員於職務移交或離職時，應將其職務上尚掌管之各項公文、檔案

應連同辦理移交，並應保持完整，不得隱匿、洩漏、銷毀或遺失。 

第  十五  條  各單位承辦人員在年度內工作認真、對公文處理過程有顯著績效，或有違

反本規則之情事者，得由主管單位提報人事室予以敘獎或議處。 

第  十六  條  本辦法經總務會議通過，校長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